
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

教育獎學金獎勵辦法 

一、國巨股份有限公司為培育成功大學優秀人才，冀望透過獎學金制度，藉以獎勵成大優秀學子可於

就學期間無後顧之憂，努力向學。故設立國巨教育獎學金辦法。 

二、國巨教育獎學金之運作及審核，由學校相關單位於校內公告，並蒐集學生申請文件後，送交國巨

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資格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 (一)限國立成功大學 大學部及研究所 不限科系之修業年限內學生。 

 (二)學生應為全時一般生，不包括延修生、在職專班、學分班之學生。 

 (三)前一學年平均學業分數總平均 70分以上，如為大一生，則以高三上/下學期成績為準。 

(四)未受領其他有約定附帶服務義務之獎學金者。(含國巨菁英獎學金) 

(五)推薦名額各系(含所)限 2名。 

四、獎學金名額與金額 

 名額原則以每年 15名為上限，獎學金每名新台幣六萬元整，一次性發予，每年可重複申請。 

五、申請文件： 

  申請人需於期限內，繳交下列文件（請申請人須自行保留正本或影本）： 

 必要文件 

(一)國巨教育獎學金申請表(含自傳) 

(二)在學證明正本(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，或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)。 

(三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(四)前一學年度成績單正本(需含校方成績證明章)。大一新生繳交高三上下學期成績單 

(五)國巨教育獎學金申請者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同意書 

非必要文件 

(六)弱勢證明： 

家庭經濟弱勢或特殊狀況（符合下列條件其中之一者）之相關證明文件 

1. 110年度各縣市政府列冊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。  

2. 110年曾接受特殊境遇家庭扶助（符合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」第4條及第4-1條之條件）。 

3. 因遭遇重大變故、經濟困難，致生活陷於困境，求學困難者。  

(七)相關證明：語文檢定證明、各種檢定、特殊獎項證明、發表或獲獎作品相關資料 

說明：上述一至五項為必要文件，第六、七項為非必要文件。惟申請人應注意所提供之所有文件均須確保

為真，若經本公司查證有任一項目不實，申請者將喪失資格，本公司將不另行通知。  

六、申辦與審核： 

申請學生透過系所提出申請，由各系所篩選兩名學生後，將其資料回傳至國巨-成大共研中心，由共

研中心收齊全校各系所申請資料後，統一繳交國巨端進行審核。 

(一)申請流程：學生請於 110年 12 月 15 日前，備齊上述指定文件，送至系所代為申請。 

(二)繳交資料：系所請於 111年 01 月 15 日前，篩選出兩名學生並繳交資料至共研中心。 

(三)審核程序：國巨將於 111年 02 月 15 日前，審查完竣，並由共研中心公佈審核結果。 



七、 獎學金發放： 

於審查結果公佈後匯入學生個人帳戶(須為申請人本人帳戶)。 

 

八、補充文件說明： 

(一)符合前述獎助學金辦法公告第五條申請文件第（七）項第 1款或第 2款者，請提供申請者之

家庭經濟/家庭特殊身份證明文件之影本。  

(二)符合前述獎助學金辦法公告第五條申請文件第（七）項第 3款者，請提供由里（村）長、學

校師長、財團（或社團）法人之社工等任一出具之推薦證明函（此紙本函文中請闡明弱勢原

因，並需附上推薦人姓名、職稱、聯絡電話及電郵等完整資訊） 

(三)符合前述獎助學金辦法公告第五條申請文件第（八）項相關證明，包含參與競賽或得獎證明、

參與國際性活動證明、志願服務證明（於慈善、社會福利等公家機關、公益或非營利性團體舉

辦之活動擔任志工並具有服務時數證明、自主發起公益社會、社區服務、人道關懷等服務工作）、

學習生涯參與活動、競賽、計畫之見證關係人之相關證明（例如社福機構人員或師長證明推薦，

並請附上推薦證明人姓名、與推薦證明人之關係及其 E-mail及電話雙聯絡方式，以供本公司進

行查證，倘若資料給予不全、錯誤或經查不實，將失去資格，將不另行通知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
國巨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表 

 

姓名  身份證字號  

2吋彩色照片 
黏貼處 

生日 西元      年    月   日 E-mail  

電話  手機  

戶籍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現住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申請紀錄 □首次申請     □第______次申請，前次申請為 西元_______年 

系所  _________________系/所________________組__________________年級 

撥款銀行 
及帳號 

金融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銀行(庫局)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行(支庫局) 

金融機構存簿： 

總代號 

   
 

存簿帳號 

              

銀行存簿黏貼處 

附件資料 

 

請以 A4提供

於□打勾 

□ 在學證明正本或學生證影本(加蓋註冊章) 

□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

□ 成績單正本一份 

□ 教授推薦函一份 

□ 個人資料同意書一份 

□ 弱勢證明文件， 共______份 

□ 相關證明文件， 共______份 

本人已詳閱獎學金之相關辦法。申請書所填寫內容均屬確實，如有虛偽情事，即喪失申請資格。 
 
 
 

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國巨教育獎助學金 
自傳 
 

一、家庭背景(字體大小 12標楷體，單行間距填寫，300字內) 

 

二、求學歷程(字體大小 12標楷體，單行間距填寫，300字內) 

 

三、若得獎，請問打算如何運用這筆獎學金? (字體大小 12標楷體，單行間距填寫，300字內) 

 

四、未來夢想或目標?(字體大小 12標楷體，單行間距填寫，300字內) 

 

 

 

 

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國巨教育助學金申請者注意事項 

國巨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規定，向您告知下列事項，

請您詳閱： 

一、 特定目的 

基於辦理本獎助學金活動作業及其他與獎助學金有關活動之需要，為人事管理【特定目的項目

代號 002】、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之目的【特定目的項目代號 069】、調查統計、

分析之目的【特定目的項目代號 157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二、 蒐集項目（類別） 

依申請書上所載您的個人相關資料欄位(含申請者之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字號、手機號碼、

通訊電話、電子信箱、通訊地址、學歷、證照/認證資格、工作經歷、語言/專長技能、電腦技

能、自傳、曾獲殊榮等)。 

三、 利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 

(一)利用期間：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。 

(二)地區：台灣。 

(三)對象：本公司 

(四)方式：本公司將透過電話、傳真、網際網路、書面等及其他自動化機器、非自動化形式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四、 您同意本公司使用您的相關活動紀錄之照片與動態影像 

若您出席本公司與其關聯企業所舉辦之各項活動，您同意本公司可使用您的相關活動紀錄之照

片及動態影像。 

五、 請您確認本申請書所列項目已完整及確實揭露 

六、 就本公司保有您的個人資料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您有權查閱或請求閱覽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、

請求補償或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 

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若您需要行使本項權利，請您洽詢本會辦理。 

七、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若您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

之審核、處理作業及辦理後續與獎助學金相關活動，您將喪失申請本公司教育獎助學金之資格，

並請恕不另行通知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個人資料同意書 
經貴會告知，本人已明確瞭解上述注意事項所述之內容，並同意貴公司依上述注意事項所述內容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 

此致 

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 書 人 姓 名(親自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訂 日 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